附件2

《北京市农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修订说明

一、修订背景
根据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》和市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《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》要求，为了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，2023年制定了《北京市农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》。实施近两年来，随着农业领域法律法规规章的出台、修订和执法实践需求的变化，同时全面践行包容审慎和柔性执法理念，因此，对2023年制定的裁量权基准进行修订。
二、修订内容
本次修订不再以法律法规作为分类依据，以农业农村细分行业领域进行分类，涉及农业机械、乳品质量安全、畜禽屠宰、畜禽养殖、动物防疫、植物检疫、粮食安全等7个部分，共146条。
农业机械部分包括《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》《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》《拖拉机驾驶培训管理办法》《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管理办法》《农业机械维修管理规定》《北京市农业机械化促进条例》《北京市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》等法规、规章。
乳品质量安全部分包括《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》《奶畜养殖和生鲜乳收购运输环节违法行为依法从重处罚的规定》等法规、规范性文件。
畜禽屠宰部分包括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》《生猪屠宰管理条例》《北京市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〉办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。
畜禽养殖部分包括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禽遗传资源进出境和对外合作研究利用审批办法》《畜禽养殖场备案管理办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。
动物防疫部分包括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《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》《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》《动物检疫管理办法》《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》《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》《执业兽医和乡村兽医管理办法》《动物病原微生物菌（毒）种保藏管理办法》《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管理办法》《北京市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〉办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。
植物检疫部分包括《植物检疫条例》《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（农业部分）》《北京市农业植物检疫办法》等法规、规章。
粮食安全部分包括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》。
三、修订原则依据
（一）裁量阶次划分原则
不予处罚：适用于首次违法、危害后果轻微、主动整改且未造成实际损害的情形等。
从轻处罚：适用于违法情节较轻、危害后果不明显且未造成明显影响的情形等。
一般处罚：适用于违法情节一般、危害后果较明显但未造成严重影响的情形等。
从重处罚：适用于违法情节严重、危害后果重大、拒不整改或多次违法的情形等。
（二）适用条件确定依据
量化指标：部分违法行为以具体数量、面积、次数等量化指标区分不同的适用条件。
行为性质：根据违法行为的性质和危害程度区分不同的适用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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